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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违规拆分工资导致员工工资标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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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时， 公司要求刘洵 （化
名） 提供2张银行卡， 且其中一
张是非本人的。 对此， 公司的解
释是其工资每月分2笔发放， 一
笔发到他本人的银行卡上， 另一
笔发到非本人的银行卡中。 他认
为， 只要每月领取的工资总额未
降低， 怎么发都可以。

转眼间， 2年过去了。 当领
取2020年2月份工资时， 他发现
比原来少了将近一半。 此后， 他
被安排待岗， 所领工资连最低工
资标准都没达到。 而公司不承认
少发工资的事实， 并称公司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处于停业状态，
已经尽到了法定义务。

结合刘洵陈述及其与特定银
行卡持卡人之间银行账户往来情
况，法院采信刘洵的主张，确认公
司未足额发放工资，同时，判令公
司向刘洵支付2020年2月至5月工
资差额9565.04元、未休年假工资
22068.96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于8月10日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每月工资分两笔发
造成工资基数减半

刘洵说， 他于2017年8月1日
入职。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他在公
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 月工资
标准为1.9万元。 他的工资实际上
是由2张银行卡发放，一张是他本
人的， 另一张是他岳母张某的，2
张银行卡每月所发金额之和是他
本人的实际工资数额。 之所以这
样发工资， 是按照公司法定代表
人魏某对他提出的要求。

“这种发放工资的模式一直
持续到2020年2月。” 刘洵说， 在
职期间， 公司每月都会将1万元
发放到他本人银行卡 ， 另一笔
9000元需要发放至张某的银行卡
中。 为此， 提供了本人银行流水
及张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

“因疫情来临， 我正常上班
至2020年2月， 从3月起开始在家
待岗等候公司通知。 然而， 公司
却按1万元 的 工 资 标 准 向 我 发
放2月份的工资， 此后连最低工
资都不发了。” 刘洵认为， 其居
家待岗非本人意愿， 系公司原因
造成的。 在公司未停工停业的情
况下 ， 应当向 其 足 额 支 付 工
资 ， 而 不 能 依 据 《北京市工资
支付规定》 第27条规定支付生活

费。
为此， 刘洵向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向
其支付2020年2月1日至6月19日
工资差额8.48万元、 2017年8月1
日至2020年6月19日未休年假工
资4.5万元。

仲裁庭审中， 公司辩称， 刘
洵的月工资为1万元， 刘洵所称
另外9000元并非其本人工资， 公
司不存在降低刘洵工资标准的情
形， 更不存在减半支付工资的事
实， 故不同意刘洵的全部请求。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向刘洵支付2020年4月至5月待岗
工资差额564.28元、 2017年8月1
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未休年假工
资22068.96元， 驳回刘洵其他请
求。

工资基数是否降低
公司给出相应解释

刘洵不服仲裁裁决， 持诉称
理由诉至一审法院。

对于刘洵的工资基数究竟是
多少， 公司是否存在降低刘洵工
资基数问题， 刘洵坚持自己此前
的说法， 并称若公司不认可其说
法， 就请其向法庭解释张某与公
司是何关系 ， 是何人 ， 从何处
来， 每月向张某按时发放工资的
原因。 同时， 说明张某何时开始
在公司工作， 从事何种工作， 薪
资是多少， 并解释为何公司在仲
裁时提供的人员花名册没有张某
信息。

公司辩称 ， 其认可仲裁裁
决， 但称刘洵所主张的工资差额
没有经过仲裁前置。

对于刘洵提交的其本人银行
流水及张某的银行流水， 公司对
其真实性认可， 对证明目的不认
可，主张刘洵入职后，因业务销售
需要，刘洵与生产经理董某沟通，
说张某有业务关系， 可以帮助公
司打通业务销售渠道， 但前提是
公司每月给予一定的劳务费。 由
此， 公司才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
式向张某支付9000元。按照常理，
刘洵作为公司普通技术人员，其
月工资不可能达到2万元。

对于张某的身份信息， 公司
表示不确定其是否为刘洵的亲
属， 但确认是刘洵向公司提供的
张某的信息及银行卡。 对于如果
张某为业务推广人员， 为什么费

用是固定的 ， 而非按照数量计
提， 公司表示当初确实需要业务
推广人员， 如果按照计件计提的
方式会伤害双方的友谊以及基础
信任。

对于如果按公司主张正式技
术人员月工资标准为1万元， 为
什么一名所谓的业务推广人员在
推广业绩都不知如何的情况下费
用都能达到9000元， 公司表示 ，
刘洵虽然担任技术人员， 但自入
职以来工作态度消极， 而且一直
没有提供任何技术的研发， 平时
的工作表现与公司各类人员的人
际关系均与常人不同， 所以， 其
工资标准仅为1万元。 公司其他
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是1.1万元
至1.2万元左右。

刘洵称公司从来没有停业，
而其停工停产为名只发放最低工
资违法， 应当补足相应的工资差
额。 为此， 他提交了2020年6月
12日的录像及录音文字材料。 公
司对于录音及录像的真实性认
可， 但主张录音录像不能体现具
体时间， 且不能体现公司没有停
业。

公司解释不合常理
判决补发工资差额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未
对仲裁裁决的未休年假工资提出
异议， 刘洵要求支付该项费用，
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刘洵的月工资标准问
题，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的解释》 第105条规定， 人
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 全
面、 客观地审核证据， 依照法律
规定，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
经验法则，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
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 并公开判
断的理由和结果。 本案中， 对于
每月固定向张某银行账户转账
9000元的行为， 公司作出的解释
有违正常人的认知及逻辑， 一审
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张某与刘洵之间的特殊
关系及张某与刘洵银行账户往
来， 一审法院认为， 刘洵所述公
司将其9000元工资发放至其岳母
张某账户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
性 ， 因此 ， 对其月工资标准为
19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

刘洵在仲裁庭审中自认提供

实际劳动至2020年2月24日 ， 之
后待岗。 虽然其在一审法院庭审
中又称提供实际劳动至2020年2
月28日， 但对于该主张其并未提
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
院难以采信， 同时认定刘洵为公
司提供实际劳动至2020年2月24
日， 之后待岗。

刘洵主张公司并未停产停
业， 但根据其提交的录音及录像
材料可以证实公司并未正常经
营， 并非全部员工返岗， 公司受
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对于因疫
情原因导致无法提供正常劳动期
间的劳动报酬问题， 参照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审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
答》 第12条规定， 公司应当按照
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其2020年2月
的工资。

另外，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第27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本
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 停业
的， 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 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支
付劳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的， 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 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
支付工资， 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
工资标准； 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应当按照不低于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
者基本生活费。 国家或者本市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按照刘洵提
供实际劳动的时间， 公司应当自
2020年3月起按照不低于本市最
低工资标准70%支付刘洵待岗工
资。

经一审法院核算， 公司为刘
洵 发 放 的 2020年 2月 的 工 资 、
2020年4月及5月的待岗工资均存
在差额， 应当予以补足， 具体数
额由法院依法核算。 因刘洵要求
公司支付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
7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未
经仲裁前置程序， 一审法院不予
处理。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向
刘洵支付2020年2月工资差额 、
2020年4月及5月待岗工资差额
9565.04元 ， 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22068.96元， 两项合计31634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被一家劳务派遣公司

派往外省一家工厂工作两个
月。 期间， 我不慎在上班时
被机台脱落的飞轮击伤， 不
仅花去9万余元医疗费用 ，
还被评定为九级劳动能力障
碍。 虽然公司和工厂均未为
我办理工伤保险， 但工厂表
示我是公司派去的， 应当由
公司担责； 公司则认为我是
在为工厂工作时受伤， 只能
由工厂买单， 即使公司需要
担责， 尽管工厂所在地的工
伤赔偿标准高于公司所在
地， 也只能按公司所在地的
标准计算。

请问： 公司、 工厂的说
法对吗？

读者： 邓娇歆

邓娇歆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工厂无需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

一方面，公司必须担责。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

十二条规定： “依照本条例
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
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 。” 其中提到承担责任的
主体为 “用人单位”。

就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
单位之间谁是 “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
已经明确界定： “劳务派遣
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的义务。” 因此， 尽管你是
在工厂上班， 但公司是用人
单位， 只有公司才具有为你
办理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

同时， 《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 第十条规定： “被派
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的， 劳务派遣
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
定， 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伤
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 劳务
派遣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 但可以与用工单位约定
补偿办法。 被派遣劳动者在
申请进行职业病诊断、 鉴定
时， 用工单位应当负责处理
职业病诊断、 鉴定事宜， 并
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 鉴定
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
危害接触史、 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
料，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提供
被派遣劳动者职业病诊断、
鉴定所需的其他材料。”

另一方面， 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不能 “就低不就高”。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十八条规定： “劳务派遣
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
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
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
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 被派遣劳
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 即基于公司应
当在工厂所在地为你办理工
伤保险， 其对你给予的工伤
赔偿自然应当按照工厂所在
地的相关标准， 而不能按照
公司所在地的 “低标准”。

颜东岳 法官

常律师：
您好！
我于2020年4月1日开始到公

司工作， 与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
的劳动合同。 前不久， 公司以经
济性裁员为由与我解除了劳动关
系， 但公司实际只裁掉了包括我
在内的3名员工。

请问： 公司的做法合法吗？
若不合法， 我可以要求公司支付
赔偿金吗？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一条

第一款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 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

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
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 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
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
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
行政部门报告， 可以裁减人员：
（一） 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
重整的； （二） 生产经营发生严
重困难的； （三） 企业转产、 重
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经变更劳动合同后， 仍需裁减人
员的； （四）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
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的。”

根据该规定， 如果公司以经

济性裁员为由与您解除劳动合
同， 首先公司必须符合上述法律
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 其次解除
劳动合同的员工需要达到您公司
总职工的百分之十， 除此之外还
必须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
职工说明情况并将相关情况向劳
动行政部门报告， 否则， 公司与
您解除劳动关系就是违法的， 属
于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
下，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 定 解 除 或 者 终 止 劳 动合同
的， 应当依据该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 。” 依据该规定 ，
您可以根据自己在公司的实际工
作年限， 要求公司向您给付赔偿
金。

公司经济性裁员不符合法定要件须赔偿

派遣工外派时因工负伤
赔偿款不能就低不就高公公司司按按低低标标准准发发待待岗岗工工资资被被判判补补差差


